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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筆撥款  ...... 署長鄧國威  
 

政府在經過廣泛諮詢後並與業界達成共識後，於 2001 年 1

月開始推行整筆撥款。但最近一些關於整筆撥款的討論和批評，實

在有欠公道，我希望在此作以下回應：  

 

(一 ) 業界對津助制度的接受  

 

  政府明白受資助的 183 間機構各有其獨特性，所以可

完全自行決定是否參與，及選擇在任何年度轉行整筆撥款，

但機構在作出決定時，必需諮詢員工。在這安排下，參加機

構由 2001 年的 96 間增加至現今的 164 間。由於機構是經過

深思熟慮後，清楚明白整筆撥款對機構和服務的長遠發展所

帶來的益處，才決定轉行新的津助制度，所以他們的參加與

否，是整筆撥款是否受到接受的最合理指標。  

 

(二 ) 目的非為福利開支封頂  

 

    過去五年，我們明白到機構確是受資源增值和節約措

施的影響，但實行這些措施是整體政府的財政考慮，社會福

利並非是唯一受到影響的界別。我必須強調，整筆撥款並非

為社會福利開支設定上限，在政府整體財政緊絀的情形下，

過去五年社會褔利署對機構的資助，亦由 2001-02 年度的

69.6 億増加到 2005-06 年度的 74 億。此外，政府獎券基金

過去五年，平均每年亦有約 10 億撥給機構推行各項福利計

劃及建設有關福利設施。  

 

  至於整筆撥款的薪酬部份，需要逐步回降至薪酬中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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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。這個安排是政府在推出整筆撥款時與機構達成的協議，

但在詳細考慮機構的意見後，我們打算延遲兩年至 2008-09

年度時才實施。  

 

(三 ) 建立團隊精神是管理的新挑戰  

 

  過去幾年，社福界亦面對很多轉變，都給管理層和前

綫員工帶來很多新的挑戰。  

 

  在面對轉變的過程中，建立團隊精神，是對機構一個

很大的考驗。我們相信機構的管理層都明白到在以人為本的

服務上，員工對工作的承担，對服務的質素都很重要。而非

政府機構的董事局，亦大都是熱心公益的一群，  更是以義

工的身份，我相信機構有能力和員工溝通，達到上下一心，

為市民提供優質的社會服務。 

 

  內部員工管理一向都是機構本身的責任。但社會福利

署會積極向機構提供協助。過去五年，我們透過給機構的高

層管理人員提供訓練、編制最佳管理方法指引、和運用奬劵

基金協助機構實施業務改善計劃等，去改善機構的管治能力  

。很多機構都充份利用了整筆撥款對人手編制的彈性和「業

務改善計劃」的撥款，加強了人事和財務管理系統，和其他

中央行政措施。整體而言，社福界在推行整筆撥款的同時，

已明顯地強化了管理層的行政效率和問責性。再者，我們也

提供了近十五憶的過渡補貼協助機構履行增薪方面的承諾， 

在過渡補貼完結後，我們會提供特別一次過撥款和其他相關

支援去幫助機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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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服務水平是共同關注的課題  

 

  在推行整筆撥款之前，社會福利署和社福界已達成共

識，在 1999-2000 年度，開始實施一個強化的服務表現監察

制度，其主要部分包括«津貼及服務協議»和«服務質素標準

»，過去五年，在業界和社會福利署的合作下，大部份的機

構運作，都能符合服務質素標準的要求，他們所提供的服

務，亦達到協議的指標。 

 

  很多機構亦充分利用了整筆撥款所賦與的彈性，靈活

調配資源増加服務效益，以下是一些實質案例：  

 

(1) 在老人院舍服務中，機構可以按照院友的健康狀況調

配人手。如靈活調配工友、福利工作員和護理人手的

數目，將資源加強護理服務；  

 

(2) 機構可以緊貼社區及服務受眾的需要，適時調配資

源，提供增值服務，如為社區的長者提供膳食、洗衣

和醫療服務等等；  

 

(3) 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機構，可以按機構的行政及運作

需要，調較人手編制，加強機構的行政效率。  

 

(五 )   整筆撥款提供空間，鼓勵機構發展社會企業  

 

 部份機構在整筆撥款的運作環境下，發揮社會企業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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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，拓展服務。例如協助弱能人士成立「創業軒」、營運綠

色農場、競投小食亭的營運等，都是一些成功例子。  

 

 我們充分明白社會福利服務並非是牟利的商業活

動，機構在提供服務的時候，必需以協助和照顧弱勢社羣為

目標。發展他們的潛能，為重要的考慮因素。社會企業的概

念，正正配合了助人自助，為弱勢社羣充權，協助他們融入

主流社會的目的。  

 

結語  

總括說來，整筆撥款的津助模式，儘管在推行時帶來一些衝

擊，但已經為長遠福利發展定下良好基礎，我們會繼續與業界商

討，客觀地檢視需要改善的地方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鄧國威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會福利署署長      

 

-- 完  -- 


